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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错付 法理重圆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 庆

跟着法官去调解

“老乡们，我们的钱回来啦！”
冬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圣堂山的云雾还缭

绕在山间，一轮升起的太阳随即将大山的雾气驱赶得无影无踪，

在县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社会事务福利股的办公室，一起持续了

整整五年的收养纠纷圆满解决。

“我是自愿的，同意被收养。”被收养人小彬说。

“我们保证不虐待、不遗弃收养的孩子，像爱自己的孩子一

样爱他，让他健康成长。”收养人吴某夫妇当场作出承诺。

民政局工作人员吴燕把一份收养登记询问笔录整理完毕，

分别递到13岁的小彬和吴某夫妇的手中。

现场见证这一激动人心时刻的还有小彬的外祖母李某英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法官曾智菊。

□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苏珊珊

法官在吴某家里了解家庭情况。 樊栩宏 摄

调解进小区调解进小区 纠纷当天结纠纷当天结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熊 艺 刘健美 文/图

图①：调解组召开调解方案研判会。

图②：调解组现场收集居民诉求。

图③：法院工作人员面对居民诉求耐心以案释法，做好

调解工作。

图④：法院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法治宣传册。

黄果柑是四川省石棉县的特产，皮薄汁多、酸甜适口，更是山
里果农们养家糊口的希望。

我守着几亩黄果柑树过了大半辈子，从未想过一场满心欢喜
的买卖，竟让我和同乡们的血汗钱险些打了水漂。

2025 年 3 月，石棉的山野间缀满金灿灿的黄果柑，空气中弥漫
着清甜果香。中旬的一天，一名外地老板开着大货车找上门来，捏
着果子连连称赞。

“你这果子还不错嘛，种了有多少亩？”
老板石某当场决定包下我家所有果子，还让我帮忙联系村里

其他果农。“老乡，你问问其他人，愿不愿意让我统一收购，价格不
会亏你们……”他承诺统一收购、次日对账付款。看着满树丰收的
果实，又能帮乡亲们省去外销的麻烦，我满心欢喜地一口答应。

随后的 6 天里，村里的果农们全员上阵，摘果、装箱、过秤，忙
得热火朝天。100 多吨黄果柑陆续装满好几辆货车，老板临走时
拍着胸脯说：“老乡放心，定金收下，随后转账！”便风风火火地驶离
了山村。可谁曾想，这一句“放心”，竟成了泡影。

第二天，我满心期待地等他对账付款，却迟迟不见老板踪影。
十天过去，电话那头从最初的“资金周转有点慢”，逐渐变成无人接
听的忙音。乡亲们的脚步踏破了我家门槛，一双双满是焦虑的眼
睛盯着我，那种无声的期盼与焦灼，像千斤重担般压在我心头。“是
我把人带来的，就算拼尽全力，也一定把大家的钱要回来！”我对着
乡亲们郑重承诺。

三月底，我独自踏上了前往陌生城市的追债路。在高楼林立的
街头辗转奔波，换来的却是老板的敷衍推诿，到最后甚至避而不
见。车水马龙的街头人声鼎沸，我却倍感孤独无助，胸口翻涌着绝
望——那可是几十户果农一整年的收成啊！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有
人提醒我：“去法院起诉吧，法官会给你想办法！”

四月初，我抱着出货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忐忑地走进
了石棉县人民法院，立案流程十分顺畅，案子很快分到了美罗人民
法庭法官邱健慧手中。面对我略显凌乱的诉说，邱法官始终耐心
倾听，不催促、不打断，还细心地帮我梳理证据脉络。

立案后，一个新的担忧涌上心头，我急忙拨通法院咨询电话——
“如果老板趁机卖掉黄果柑、转移资金，就算胜诉也可能拿不到货款，
那咋办？”“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后续，我听说法院工作人员不辞辛劳，驱车数千公里前往外
地，依法对石老板冻库中的黄果柑采取了保全措施。当接到保全
成功的通知时，我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真切感受到法律带来的
踏实。

庭审当天，法庭内庄严肃穆，邱法官身着法袍端坐审判席，话
语简洁有力，法槌敲击声清脆而坚定。此前积压的愤怒、委屈与
惶恐，在这一刻都化作静待公正裁决的笃定。庭审中，对方百般
狡辩，声称货款已经结清，邱法官逐一核查我提交的清单、微信聊
天记录等证据，有条不紊地组织双方质证、辩论，让事实真相清晰
呈现。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对方在规定期限内支付全部拖
欠货款。我双手捧着判决书，缓缓走出法庭。此时天空早已放晴，
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回头望向高悬的国
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刻，所有的奔波与煎熬都有了归宿。
法治如光，照亮了我的追债路，也守护了丰收的希望。

拿到钱后，我开心地对乡亲们说：“老乡们，我们的钱，回来啦！”
（沈建英 口述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高夕杰

整理）

曲折身世 爱心围织温暖的童年

2012 年 8 月 25 日，郑某某在外出广东
务工期间，未婚生育一男孩小彬，但是《出
生医学证明》上只记载了母亲郑某某的信
息，父亲记录信息“不详”。2013 年春节，
郑某某将小彬带回老家过年，托付给小彬
的外祖母李某英抚养。春节过后，郑某某
外出继续打工，此后 9 年都没有回家看望
孩子，也没有任何音信，更没有支付抚养
费。童年的小彬一直跟随外祖母李某英一
起生活长大，虽然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是
外祖母视如己出，对他关爱有加。

近年来，外祖母李某英因年事渐高，无
力抚养，决定将小彬送给他人收养，以便他
今后更好地成长。2018 年 7 月 25 日，李某
英携小彬到派出所报案，查找失踪的郑某
某。派出所经过多方查找也没有结果，分
别在 2021 年 6 月和 2023 年 5 月向李某英出
具了情况回执单，回执单载明：“2018 年 7
月 25 日，接到儿童小彬关于查找其失联的
母亲郑某某情况报案后，多方查找已满 6
个月，目前没有查找到其失联的母亲。”

因长期找不到母亲郑某某，为了方便
孩子办理领养手续，2023 年 6 月，经小彬的
外祖母李某英申请，金秀法院发出寻找郑
某 某 的 公 告 ，公 告 期 限 届 满 仍 然 下 落 不
明。之后法院判决宣告郑某某失踪。2023
年 9 月，法院又判决变更李某英成为小彬

新的监护人。
57 岁的吴某结婚已有 30 多年，夫妻恩

爱，家庭和睦，2021 年儿子不幸因病去世，
一直想收养一个孩子。2021 年 9 月，经人
介绍，吴某夫妇收养了小彬。

“小彬跟我们生活后，当时就在这里的
中心小学读三年级，同时负责他的生活费、
教育费等，但我始终想着要办理好小彬的
收养登记证。”吴某说出了他的顾虑。

生父成谜 抚养证明背后的诉讼之争

小彬与吴某一家一起生活了三年，其
间吴某夫妇给了孩子无尽的关爱，小彬也
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健康成长。为了解决
收养证明问题，2024 年 12 月 8 日，吴某夫
妇向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提交收养登记
申请和相关材料。

2025 年 1 月 10 日，民政局作出《关于
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民政局认为，
吴某夫妇以被收养人父亲“不详”作为依
据,并不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的情况，申请材料中缺少小彬生父母的死
亡证明或者人民法院出具的能够证明生父
母双方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文
书，收养登记必须符合法定要件，原告在缺
乏被送养人生父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办
理收养登记，不仅存在程序瑕疵，更可能引
发后续法律风险，最终决定不予办理他们
的收养申请。

吴 某 夫 妇 认 为 ，小 彬 的《出 生 证 明》
明确记载生父“不详”，且 13 年来从未出
现 过 ，生 母 已 被 法 院 宣 告 失 踪 。 在 小 彬
同 意 被 送 养 的 情 况 下 ，作 为 孩 子 唯 一 的
监护人——外祖母李某英的送养决定既
合 法 又 合 情 ，民 政 部 门 应 从 保 护 未 成 年
人权益出发，给予特殊考量，从原告提交
的材料可证明小彬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 未 成 年 人 ，民 政 局 应 在 公 告 后 办 理 收
养登记。

2025 年 2 月 26 日，吴某夫妇不服，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民政局
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
并要求民政局为他们办理收养登记。

府院联动 寻找合规与保障的平衡点

“案件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被送养
人小彬是否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
年人’。”承办法官曾智菊说。

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的案
件，金秀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联合司法
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
会，聚焦案件核心问题，创造性提出了解决
方案。

“我们提出了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
三条‘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如何认
定？能否通过公告公示补强证据链？”曾智
菊说，特别重要的是在评判儿童利益上，如
何更好地平衡法律的程序合规与儿童的生

存保障问题。
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由民

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 60 日
期满无生父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
母”，吴某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同
时由法院指导民政局开展公告程序，并同
步预审其他收养材料。

2025 年 6 月 23 日 ，吴 某 主 动 申 请 撤
回 对 民 政 局 的 起 诉 ，法 院 裁 定 允 许 其 撤
回申请。

“在办理这起收养案件中，我们收到
了法院的司法建议书，以后对婚姻登记、
收养登记、社会救助等问题，将联合法院
开展个案及时沟通、要案会商沟通，强化
行政争议协同化解意识，对需要民政服务
的群众撑起权益保护伞。”县民政局副局
长黄柱旺表示。

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和公告程序后，
2025 年 12 月 24 日，民政局经过认真审核
吴某提供的申请材料，工作人员吴燕为他
们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
养登记证。

“我们通过主动搭建案件的协商平台，
既严格遵循民法典的实质要求，又切实保
障了未成年人获得家庭关爱的权利，实现
了‘办理一案、规范一类’的治理效果。”金
秀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凌波说。

看着吴某夫妇带着孩子一路说说笑笑
地离开民政局大院，曾智菊和吴燕等人露
出了会心的笑容。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调解桌上投
下斑驳光影。我翻开《新民间借贷司
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目光再次落在
第十三条第一款：“套取金融机构贷
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
贷合同无效。”

对面的老张搓着手，眉头拧成了
疙瘩：“李法官，我真想不通！我抵房
子从银行借钱帮朋友，说好三分息，
一审法官凭什么说合同无效？”这种
困惑我太熟悉了，多少善良不懂法的
当事人，恰因情义酿成了纠纷。

“我用贷款帮朋友应急，收点辛
苦费也违法？”张某愈发激动。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却蕴含着
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张某从银行贷
款 50万元，以月息 3%的利率转借给
朋友陈某。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判决
返还本金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
用费。张某不服，提起上诉。

“老张，您先别急。”我身体微微
前倾，“您重情义是好事。您来看看
这个条文，您从银行套取贷款转借他
人，这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
的情形。因为合同无效，利息约定也
是无效的，法院只能依法支持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来，给您讲个真实的案例。”我
拿出打印好的入库案例慢慢讲述，

“河南的朱某同样用银行贷款借给朋
友，约定月息 2分。法院最终认定合
同无效，判还本金，也是仅支持了同
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占用费。”

老张听得入神，我继续解释：“这
个案例之所以入选案例库，就是要给
全国法院做个参照，转贷合同无效，
这是法律红线。您想想，如果人人都
从银行贷款转借牟利，金融秩序不就
乱套了吗？”

这时，老陈一进门就连连道歉：
“老张，真对不住！不是不想还，最近
资金确实紧张。但三分利息确实高
了点……”

我抓住这个机会，指着《人民法
院案例库建设运行规定》第十九条,

“你们看，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案例库，

就是要用鲜活案例讲清法理、情理、事
理。这个入库案例告诉我们，转贷合同
无效，但本金及一些损失还是要还的。”

老 陈 松 了 口 气 ：“ 李 法 官 ，只 要
是法律规定我要承担的，我都认，我
都认……”

老张却还有些转不过弯：“可我毕
竟帮了你啊……”

“老张，您帮助朋友的心是好的，但
方式出了问题。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好
心人。老陈今天这态度，也是很感激你
的帮助和情义的……”

看着两人若有所思，我趁热打铁：
“这样吧，我提个方案：老陈两个月内一
次性还清本金，毕竟用了借款，咱们再
按银行利息算一算，你们多年的交情，
难道不比那点利息值钱吗？”

沉默在调解室里蔓延，只有窗外的
知了声声叫着。终于，老张长叹一声：

“算了算了，就当买个教训。”
老陈握住老张的手：“好兄弟，对不

住了！我一定想办法赶快筹钱转给你。”
签完调解协议后，老张没急着走。

他不好意思地问我：“李法官，那个案例
库的案例能给我吗？我有个微信群，里
面都是做资金周转的朋友，我想让他们
也看看。”

我欣然答应，还帮他打印了相关法
条。看着他仔细地把材料折好放进口
袋，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感动。

送走他们后，我站在窗边若有所
思。如果每个当事人都能像老张这
样，不仅自己弄懂法律，还主动普法；
如果每个法官都能善用案例库，开展
好这种“滴灌式”释法说理；如果全国
法院形成用好入库案例精准普法的规
模效应……能从源头上减少多少类型
化的矛盾和纠纷？

夕阳西下，法院大楼渐渐亮起灯
火。我想起老张临走时说的话：“李法
官，今天虽然没有争回约定的利息，但
学到了法律，值了！”

是啊，司法的温度不仅在于满足当
事人诉求，而更在于让每个当事人在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听懂法治的声音。这
条路还很长，我们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一份等了五年的收养证明一份等了五年的收养证明

我的办案故事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近日，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联合
区综治中心，邀请重庆市人大代表、律
师等成立调解组，将物业纠纷调解现场

“搬”到小区内，推动矛盾就地化解。
大足区中央新天地小区因物业服

务问题，导致 200 余户业主拒缴物业
费 ， 物 业 公 司 遂 向 区 综 治 中 心 反 映 。
考虑到涉及面广、矛盾易激化，区综
治 中 心 迅 速 启 动 联 动 机 制 ， 联 合 法
院、街道等多方力量，构建“党委领
导、法院参与、部门协同”的多元解

纷格局。调解当天，调解组首先走进大
足区法院“人大代表联络站”，借鉴最高
人 民 法 院 多 元 解 纷 案 例 库 经 验 商 讨 调
解 方 案 ， 随 后 在 小 区 广 场 设 置 圆 桌 座
谈，倾听居民诉求，并结合“物业合同
履行、业主权利义务”等典型案例开展
以案释法。调解结束后，调解组将居民
集中反映的房屋质量、服务品质等问题
梳理成清单，反馈至物业公司并明确整
改时限。经调解，当天即有 34 户业主主
动交纳物业费。


